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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数据中心功率密度规范的传统方法不仅含糊不清，

而且容易误导用户。使用 W/ft2 或 W/m2 来描述数据中

心的功率密度不足以确定数据中心的供电或制冷能力是

否满足高密度计算负载（例如，刀片式服务器）的要

求。在以前，没有一种明确而标准的方法可用来指定数

据中心在高密度负载条件下实现可预期的行为。一个适

当的数据中心功率密度规范应该能够确保数据中心符合

预期的高密度负载的要求，能够为设计、安装供电和制

冷设备提供明确的指示，能够防止过度规划，并能够使

用电效率最大化。本白皮书就制定数据中心供电和制冷

基础设施规范的改进方法在科研领域和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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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中心和服务器机房制定工作功率密度规范是 IT 人员正在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对数据中

心采用传统密度规范 430 - 861 W/m2 (40-80 W/ft2)，则会导致无法可靠地部署最新一代的 IT 设
备。如果对数据中心采用最新一代高密度 IT 设备的 6458 - 10764 W/m2 (600-1000 W/ft2) 工作

功率密度规范，则会导致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制冷技术极限受到严峻挑战，此外还会导致极高的成

本和较低用电效率。 
 
由于在设计数据中心时必须要确保其能够渡过若干个 IT 更新周期，但又无法预知未来要安装的 
IT 设备的特性，因此密度规划问题就变得更加严峻。 
 
制定数据中心密度规范的传统方法是采用 W/m2 

指标，这对于回答当前数据中心操作员所面临的

关键问题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特别是，传统的功率密度规范不能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当机架部

署超出功率密度规范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当前典型数据中心的

功率密度为每机架 1.5 kW，而典型 IT 设备却具有每机架 3-20 kW 的更大功率密度。 
 
因此，需要采用新的、更完善的方法来制定数据中心功率密度。改进的方法必须能够满足以下要

求： 
 
• 确保数据中心符合高密度 IT 设备的需求 

• 避免电力、空间或资金的浪费 

• 能够提供一种方法，用于根据设计的制冷和供电能力检验 IT 部署规划是否适当 

 
本白皮书着重阐述了制定功率密度规范的改进方法。有关如何构建数据中心以便为高密度应用实

施供电、制冷和管理的问题，在其他一些 白皮书中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 第 46 号白皮书《超高

密度机柜和刀片服务器的冷却策略》。 
 
 
 
由于功率密度在文献中没有统一的定义，这导致在用户群中产生了很大的混乱。为了更好地理解

这些定义，请以下面表 1 假设的 500 kW 数据中心为例： 
 
 

500 kW 数据中心的参数 英制 公制 

IT 设备消耗的总功率 500,000 W 

IT 设备占用的总面积 2,800 ft2 260 m2 

用于安放制冷设备、开关设备等的面积 1,400 ft2 130 m2 

数据中心的总占地面积 4,200 ft2 390 m2 

每个 IT 机架的占地面积 6.7 ft2 0.622 m2 

机架的数量 100 

 
 
 
 
 
 
 
 
 

简介 

超高密度机柜和刀片服务器
的冷却策略 

资源链接 
第 46 号白皮书 

各种密度规范的
制定方法 

表 1 

假设的 500 kW 数据中心 

http://www.apc.com/wp?wp=46&c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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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定义 计算方法 密度 说明 
IT 设备的功耗除以所有  
IT 设备机柜的占地面积 

500,000 W /（6.7 ft2 ×  
100 机架） 

500,000 W /（0.622 m2 ×  
100 机架） 

746 W / ft2 
 

8039 W / m2 

此方法只包含机架的占地面积，没有包含机架

周围供人员活动的面积以及其他网络关键物理

基础设施所占用的面积。用此方法计算出的密

度值大大高于其他方法算出的值。设备制造商

通常使用此方法。 

IT 设备的功耗除以数据中

心的总占地面积 500,000 W / 2,800 ft2 

500,000 W / 260 m2 

119 W / ft2 
 

1282 W / m2 

这是文献中最常使用的定义。通常使用每机架

2.6 m2 (28 ft2) 的面积值。这是确定供电和制冷分

布要求的有效方法。IT 人员通常使用此方法。   

IT 设备的功耗除以所有 IT 
设备机柜及其四周间隙占

用的面积 
500,000 W / 4,200 ft2 

500,000 W / 390 m2 

179 W / ft2 
 

1923 W / m2 

数据中心的总占地面积包括 IT 设备的面积和供

电、制冷设备室的面积。此方法对于规划使用

空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包含了隔间面积。在

高密度安装中，隔间会占用很大的面积。建筑

设计人员通常使用此方法。 

IT 设备、供电设备和制冷

设备的总功耗除以数据中

心的总占地面积 
(500,000 W + 295,000 W) / 4,200 ft2 

(500,000 W + 295,000 W) / 390 m2 

189 W / ft2 
 

2038 W / m2 

此定义通常用于设备和公共设施的规划，因为

它使用了数据中心的总占地面积和总电源消

耗。假定制冷设备耗用 265 kW，其中包含供电

系统的 30 kW 无效耗电量和其他无效耗电量 

机架的功耗 
500,000 W / 100 机架 5 kW / 机架 

此方法按每个机架计算，因此消除了定义功率

密度时的许多变化因素。 

 
 
表 2 中列出的所有密度定义在已发表的文献和规范中都有使用。如果没有对面积和功率所涵盖范

围的明确解释，就使得这四种采用 W/ft2 或 W/m2 指标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差别。但是，已公布的

密度值通常遗漏了这些信息。这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导致 IT 人员和设施的设计、规划

人员之间常常出现误解。表 2 中的数据清晰地显示出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密度定义，同一设施的密

度规范变化了几乎 8 倍。 
 
最清晰的密度定义是“每机架”功耗。该定义为机架的供电和制冷要求（对 IT 设备来说，以瓦

特表示的机架功耗等同于以瓦特表示的制冷要求）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本白皮书还指出了“每机

架”功耗定义在制定数据中心密度规范时的另一个主要优点，也就是它是制定数据中心中密度变

化规范的最有效方法。     
 
在实际的数据中心中，功率密度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机架消耗较多的电力，因此会比其他机架产

生更多的热量。配线板机架可能不消耗任何电力。刀片式服务器可能消耗 20 kW 或更多的电力。

由于 IT 设备总是在不断更新，这意味着特定机架的功耗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这使问题变得更

加复杂。传统的密度规范并没有完全考虑到这些功率变化，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会渐渐

失效。 
 
 
传统密度规范方法的限制 
下面的两个示例说明了传统密度规范的一些严重限制： 
 

表 2 
应用到同一数据中心时不同的数据中心 
功率密度定义产生不同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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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示例中，假定数据中心的密度规范为 538 W /m2 (50 W / ft2)。如果采用“总 IT 负载 / 
总 IT 机架面积 + 四周间隙面积”的密度定义，该值相当于每机架 1400 W（538 W /m2 × 2.6 
m2 / 机架数）。数据中心设计为可提供每机架 1400 W 的最大供电能力和 1400 W 的制冷能力，

即可满足此要求。有很多种 IT 设备（如，刀片式服务器）的功率密度超过了每机箱（排） 1400 
W。这些种类的设备都不能部署在具有每机架 1400 W 严格限制的数据中心中。这会导致数据中

心与很多种 IT 设备不兼容。此外，由于所有机架都有 1400 W 的供电和制冷限制，如果机架中

安放的是配线板等低功率负载，其中未使用的电力也不能被其他机架中的设备所利用。最终的结

果是产生了一个低效率的数据中心 — 不仅与很多 IT 设备不兼容，而且无法有效地利用可用的机

架空间、供电或和冷能力。 
 
在第二个示例中，数据中心的功率密度规范因机架而异。对于每个机架位置，都会规定具体的功

率和制冷指标。可以实施设计方案以满足此规范，并且数据中心的各项指标可提前预知。这是一

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实际的数据中心可以提前提供准确的机架级功率规范。

在实际的数据中心中，机架级负载在安装阶段无法预知。如果实际 IT 部署密度与原始机架级规

范不一致，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其中包括由于所有机架都有供电和制冷限制，当部署了低于机架

功率规范的 IT 负载时，该负载未使用的电力也不能被其他机架中的设备所使用。最终的结果是

产生了一个低效率的数据中心 — 它要求提供有关未来 IT 部署的信息，而此类信息通常无法获得。  
 
这两个示例都采用了制定数据中心密度规范的常用方法。无论是房间级的总规范还是因机架而异

的准确规范，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严重的限制，因此无法达到客户的预期要求。制定规范的

改进方法必须能够保持灵活性和与 IT 负载的兼容性，与此同时能够确保供电效率最大化并充分

利用所提供的供电能力、制冷能力和空间。     
 
 
密度规范要求 
在前面的论述中，对密度规范的改进方法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包括： 
 
• 可预知性：密度规范必须能够为任何计划安装或实际安装的 IT 设备确定任何机架位置上的

供电和制冷能力。 

• 能够接受部分指定的未来要求：密度规范不能要求必须预知每个机架位置的准确功率需求。

实际上，IT 设备的使用周期远远小于数据中心的使用寿命，并且它们经常被新的、不同的

设备所取代。 

• 能够支持供电和制冷能力的借用：特定机架的可用功率和制冷能力的未利用部分，应该能

够被其他机架所利用。 

• 尽量减少浪费：应当能够尽量减少无效耗电量。充分利用可用的供电、制冷能力和空间。

尽量减少投资和运行成本。 

• 支持分阶段部署：密度规范必须能够支持分阶段部署，包括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密度的情况，

以及在早期部署时对未来部署阶段的数据无法获知的情况。 

 
尽管上述的某些要求有相互冲突的地方，它们仍可作为建立数据中心功率密度规范的改进方法的

基础。 
 
 
实际约束条件和其他选择方案 
任何制定功率密度规范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必须考虑数据中心设计中所包含的实际约束条件和其他

选择方案。下面对其中一些约束条件和其他选择方案以及其对密度规范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 配电增加：配电的成本和复杂性并不与功率线性相关。例如，18 kW 三相电源的成本并不

一定是 6 kW 单相电源成本的三倍。通过将电路断路器与插座相匹配以及通过电路断路器

的故障协调功能，AC 配电获得了很多功率优化能力。这些问题以及有关优化的配电电路

方面的问题在 第 29 号白皮书《高密度的机架供电可选方案》中进行了阐述。在制定与配

电有关的规范时，必须着重考虑这些优化电路的大小，这些大小因所在位置而异。 高密度的机架供电可选方案 

资源链接 
第 29 号白皮书 

http://www.apc.com/wp?wp=29&c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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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分配限制：数据中心中的空气分配是限制机架功率密度的主要因素。IT 设备要求空气

流量在每千瓦 100 到 160 cfm (47.2 - 75.5 L / s) 之间。很多数据中心因为本来就有高架

地板或者因为天花板高度的缘故使高架地板的高度受到限制。如果高架地板是空气分配系

统的一部分，那么可按照预期要求在地板之下通过的空气量会受到实际限制，进而限制了

可达到的平均及峰值机架功率密度。对于许多现有的设施，实际平均功率密度会限制在每

机架 5 kW 左右。要超出此密度限制，就必须安装额外的补充空调和/或分配设备。由此得

出的结论是成本增加的速度可能高于关键功率密度增加的速度。适当的密度规范应该能够

预见到此问题并在问题实际发生之前加以解决。 

• 承重：有些设施，特别是原来就安装了高架地板的设施，具有地板承载限制。具有极高功

率密度的 IT 设备通常也会产生较大的机架重量。某些时候，这是对高密度部署能力的非常

实际的限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制定密度规范时应该考虑是否会超出相应的设施地板承

载限制，以避免所指定的功率密度毫无意义。 

• 预留的地板空间：很多数据中心为功率密度以外的其他目的预留了一些地板区域。例如，

磁带存储区、操作员工作区或特殊访问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密度规范的模型中必须保

留这些区域，不能将其用作与实施高功率密度供电或制冷有关的目的。 

• 具有分散负载的能力：由于光缆的广泛应用，对大多数 IT 设备而言，在数据中心中分散 
IT 设备实体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以可达到的最高密

度来部署设备。诸如刀片式服务器和 IU 服务器等高密度设备可以很容易地分散到多个机

架，以降低密度。尽管在机架中填满刀片式服务器或 1U 服务器似乎是优化了空间利用率，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错觉。此外，为使机架达到高密度供电和制冷要求而付出的成

本通常远远大于使用额外的机架所花费的成本。其结论是建立密度模型时不应该盲目地根

据设备能力来指定密度值，而是应该考虑分散负载的可能性，以便优化整个系统的成本和

可用性。 

• 特定场所的实际空间限制：特定场所的实际物理空间限制极大地影响了高密度的总体价值。

对于许多具有低密度设计的现有设施，高密度部署的确缓解了空间紧张的压力。但是，压

缩 IT 空间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很大。另一方面，有些设施由于地板面积极其昂贵或根本无

法获得，因此在物理面积方面受到很大约束。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在制定密度规范时必须考

虑到地价和所有空间方面的硬性限制。 

 

 
供电和制冷基础设施导致的空间损失 
供电和制冷基础设施占用了原本可被 IT 设备所利用的空间。有些时候，会将供电和制冷设备从 
IT 设备所在的区域中移出并安放到邻近的房间。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设备还是占用了空间，因此

必须算在可实现密度的有效损失中。供电和制冷基础设施占用的空间可以用等同的机架数量来表

示，并且此空间会随着供电和制冷能力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图 1 显示了这种影响的效果。 
 



制定数据中心功率密度规范的指导原则 
 

 
施耐德电气 —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第 120 号白皮书    版本 1     6 

 
注：推导出图中曲线的原始公式见附录 

 
此图清晰地显示了 IT 设备可使用的空间随着所指定的 IT 设备每机架平均功率（功率密度）的增

加而减少。水平轴是所指定的室内每机架的平均功率。垂直轴显示了可用机架位置占室内面积的

百分比，室内面积由于供电和制冷基础设施（包括 UPS、配电单元和机房空调）而受到损失。

图 1 下部的曲线适用于具有双路 (2N) 电源和冗余 (N+1) 机房空调的系统。这是高密度应用的典

型设计方案。注意，对于目前使用中的每机架 1.5 kW 的典型数据中心，大约损失了 15% 的地

板面积。但是，随着指定密度的增加，空间损失也大幅度增加。当指定的每机架平均功率超过 
7kW 时，50% 以上的空间被供电和制冷设备所占用，而无法用于安放 IT 机架。如果实际密度远

低于指定密度，则这种空间损失无关紧要。尽管如此，供电和制冷设施还是占用了空间。由此可

以得出高密度设计方案的一项指导原则：为数据中心指定高于实际需要的高密度将会不必要地减

少 IT 设备的可用空间。除了导致成本和运行费用增加之外，这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有

效地规划密度并且只在需要时才部署高密度供电和制冷系统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将空间细分为不同密度区域 
前文所述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为数据中心不同区域指定不同的功率密度的能力要求。这样才能实现

允许各阶段有不同密度的分阶段部署。另一种方法是按照可预期的未来最大负载来制定整个数据

中心的规范。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不必要地增加 3 
到 8 倍，并且严重降低用电效率。 
 
即使只有单一阶段的部署，将数据中心划分为不同的密度区域也有很多好处。例如，刀片式服务

器和存储器之间有很大的密度差异，将它们分别安置到具有不同密度规范的规划区域，尽管数据

中心的总功率负载并没有改变，但仍可以带来很大好处。如果服务器和存储器的机架位置是随机

且不可预知的，则在规划供电和制冷分配系统时必须确保能够在任何位置提供最大密度。但是，

如果事先为存储系统确定了较低密度区域，那么在该区域就可以降低供电和制冷分配系统的容量。

从而降低了投资和运行成本并同时提高了用电效率。 
 
可以通过在平面规划图上将机架分配到不同区域来定义数据中心中的不同密度区域。但是，建议

您最好不要随意划分区域，而总是以行为单位进行划分，每一行由一组不同规格并排安放的机架

组成。选择行作为定义功率密度区域时的首选单位有以下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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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图中的曲线是通过附件中的公式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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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机架配电架构都是以行为基础的 

• 很多机架制冷架构都是以行为基础的 

 
这表明，在定义功率密度要求和所需的部署递增量时，行将是首选的、最经济的划分级别。因此，

本白皮书的后面部分将着重讲述如何以行为级别定义密度变化。 
 
 
 
在定义密度规范要求时，必须充分考虑到随时间变化的 IT 负载以及分阶段部署。必须就供电和

制冷基础设施随时间的变化作出一些假设。 
 
那种认为现有配电和空气分配系统将随着 IT 负载的变化而改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修改这些

系统（例如修改使用中的电路或水管）可能需要一组机架甚至整个数据中心的停机，或产生这样

的风险。很多资料表明人为错误是造成数据中心停机的主要原因，而对运行中的设备进行修改是

造成停机的主要因素。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按照行或区域安装供电和制冷分配设备，在该行或区

域的工作生命周期内不再对其进行变更或重新配置。 
 
在具体实施此最佳方法时，应采用如下所述的部署策略： 
 
• 采用标准过道间隔在平面图上安排机架/机柜行列 

• 确定行的设计密度规范，然后构建可支持该密度规范的完整行。 

• 如果要部署的设备符合现有行的设计规范技术参数要求，而且该行有空余位置，则可将设

备部署到该行。 

• 如果要部署的设备与有空余位置的行的密度有显著不同，不要为了将设备部署到该行而修

改供电或制冷系统，而是应该建立新的一行以满足更高密度的要求。 

•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将很少使用的机架行彻底拆除并按照符合当前需求的不同密度规范

来重新建立。 

 
由于此策略可将与修改数据中心使用中的机架行有关的人为错误降到最低，因此我们强烈推荐您

采用此策略。此行之有效的策略的确为密度规范设立了一条限制，即机架行系统的供电和制冷分

配在安装后就不能改变。  
 
注意，市场上有一些供电和制冷分配产品允许重新配置供电和制冷架构而不会造成停机的风险。

例如，施耐德电气旗下 APC 的 InfraStruXure™ 英飞系统可以： 
 
• 通过添加可热插拔的模块来改变 UPS 功率输出 

• 通过添加可热插拔的机架配电单元来改变机架中的插座类型和容量 

• 通过插入式架装设备来增加补充冷却气流的容量 

 
此类设备提供了一些附加的灵活性，允许在安装之后进行修改，因此特别适用于不适合进行分阶

段、分行部署的小型设施。 
 
 
行或区域内的峰值密度和均值密度 
尽管，如果每个机架具有绝对相同的负载功率可以简化密度规范，但是先前的讨论显示，这是一

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在实际安装中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机架密度的范围可能

在零（配线架）到 30 kW（高密度刀片式服务器）之间变化。这种变化对有效的密度规范的特性

产生了巨大影响。    
 

部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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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功率的机架组成的特定机架行或区域中，平均机架功率将低于最高机架功率值。因此，行

内的机架功率峰值/均值比实际上往往比一大或等于一。非常有益的做法是考虑多种替换方法来

指定机架行的功率密度设计，以便在行内支持具有不同机架功耗的一组机架。   
 
将行内所有机架的功率都设计为峰值。指定行密度的一个方法为，指定行中的任何机架或所有机

架的功率和制冷密度容量为机架功率的最大预期峰值。在这种情况下，总制冷容量和功率容量必

须按照所有机架都可以达到最大功耗的假设情况来确定其规范。这必然会导致实际功率和制冷容

量规模过大，因而导致资金和操作成本的增加，同时降低了电气效率。如果每机架功耗的峰值/
均值比等于一，则上述这些不利之处都可以避免；但是，如果行内的每机架功耗峰值/均值比为 
1.5 或更高，则上述问题都会出现，另外，这个规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没有考虑到可降低每机架

功耗的峰值/均值比的情况，即最大值功率机架产生的负载可能呈分散分布。一般来说，在机架

峰值功率最差的情况下指定整体行密度并不是最优选择，除非每个机架的功率峰值/均值比非常

接近 1，但是在一般安装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非常低。 
 
将行内所有机架的功率设计为平均值。指定行密度的另一个方法为，指定所有机架的功率为平均

功率密度。和前一个方法一样，这个简单的方法并不令人满意，但导致不满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这个方法要求在任何机架负载可能超过均值时，减少设备直到机架的负载等于或小于均值。此外，

这个方法还存在实施上的限制，实际密度低于指定设计密度的机架所产生的未使用的功率和制冷

容量并不能给其他机架产生额外的功率和制冷容量。这是因为行的设计仅仅是为了让每个机架的

功率和制冷最大能达到平均值。考虑下列情况：某个 IT 操作人员想要在设计容量为每机架 2 kW 
的行中部署一个 4 kW 的刀片式机箱。有人可能会认为从未使用的机架中引接一个 2 kW 的电源

插座（如果可行）至刀片式机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为这 4 kW 的负载制冷却成为一个问

题，因为制冷系统的设计容量在 2 kW 以下。另外，由于其中一个机架的电源被其他机架占用，

因此这个机架也不再可用。 
 
比较上述两种情况的要求，我们可以得知，有效密度规范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应当指定行内的机架

功率峰值/均值比，并且该比值应当大于 1。如何选择适当的机架功率峰值/均值比取决于实际机

架的预期变化。图 2 中显示了典型数据中心设计的限制和假设这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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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已安装的 IT 设备中，在三种不同的实际机架功率变化的情况下，机架密度规范的峰值/
均值比是如何影响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的标准总拥有成本 (TCO) 支出的

1

 

。数据显示，在所有机

架具有相同功耗的情况下，机架密度峰值/均值比等于 1 时，TCO 为最佳（最低）。这种效应的

解释可归因于指定额外的峰值功率密度容量会增加功率和制冷分配的支出，但在所有机架都具有

相同功耗时不会导致总拥有成本增加。但是，如果实际安装的机架功率不同，峰值/均值比没有

增加时，则会增加总拥有成本。这是因为存在无法使用的功率和制冷容量，同时，指定的 IT 设
备需要增加地板空间，二者共同产生了这种效应。结果是，机架密度的峰值/均值比大于 1，在实

际安装中可获得最佳的 TCO。 

这就引出了有效制定数据中心密度规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典型的设计中，行内的机架功率密

度峰值/均值比应当大约为 2，如果行内的预期实际机架功率密度峰值/均值比大于 2，建议在机

架间分散最大密度的 IT 负载来限制峰值/均值比，或将无关的负载重新分配到其他行。    
 
 
基于规则的密度规范 
如果某行或某区域中的均值和峰值机架功率密度设计已经指定为经预见可实施的规范，则该规范

可行。如果峰值机架功率接近平均值，则可直接实施。但是，如果行内的机架峰值/均值比接近 
1.5 或更大，则实施该设计的挑战和成本都将增加。确保只要不超过平均功率值，任何机架都可

以在峰值功率的水平上操作，在使用高架地板送风系统的安装中，这样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成为非

常严重的限制。如果在密度规范中允许使用基于规则的密度部署，可获得的整体均值和峰值功率

密度都可以提高。 
 
要理解基于规则的规范所解决的问题，请考虑将机架功率密度的峰值/均值比设定为建议的 值 2 
时，在现有高架地板制冷系统中安装机架的情况。从电源系统这方面来看，在最大机架密度下，

每个机架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功率配额，而机架则通过 PDU 或 UPS 来供电，其额定值为平均机

架密度乘以 IT 机架的个数。这个方案实施起来非常简单。但是，从冷却角度看，每个机架并不

具有定义良好的空气分配系统，其额定值为平均机架密度的两倍。要在密度超过均值时操作机架，

必须从邻接的低于均值密度的机架中借用未使用的容量。在使用具有有限通风容量的高架地板时，

这就意味着在行内分散高密度机架会显著降低制冷系统上的局部超负荷。如果规范具备建立行内

高密度机架位置规则的能力，则可以在系统限制范围内获得较高的峰值和平均值密度。 
 
具有简单规则的示例为，机架仅可以超过均值额定功率的量为相邻机架平均功耗低于均值的量。

更复杂的规则可以用来最大化已知安装中可预见的功率密度，并且这些规则可以在功率和制冷管

理系统中实施. 2

 
 

 
针对未来的增长指定密度选择 
很多数据中心并不是一次完全建成，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展。在这些情况下，并不需要总

是提前为尚未规划的行或区域指定密度。任何指定数据中心密度的实际方法必须考虑未来的需求，

因为密度需求难以预测，因此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将来密度的选择。理想的做法是，将部署电源和

制冷基础设施的费用预算和相关事务尽可能延后进行。另外，数据中心以后的扩展并不会影响已

经投入使用的 IT 设备的可用性。 
 
常用的办法为提前规划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以便支持预先定义的功率密度。这样做好处是，预

先安装设备可确保在以后进行 IT 部署时，不需要在已运行的数据中心中再做主干电源的部署。

但是，这个方法还存在多个不利的影响，包括： 
 
• 当以后的 IT 密度超过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的密度时，更改或进行重新部署是很困难的 

• 当以后的 IT 密度低于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密度时，必然会造成主要基础设施投资的浪费 

                                                 
1 TCO 支出包括电源和制冷设备的资金支出及其 10 年的维修、占地空间及电费支出。根据设计和局部利用

情况，每机架的总拥有成本在 $50000 - $90000 美元之间。请注意，UPS 和冷却器的费用不受峰值/均值

比影响，TCO 的变化主要受电源和制冷分配系统的费用的影响。 
2 在管理系统中实施制冷密度规则属于施耐德电气 的未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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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从来没有扩展，或由于某些规定或其他商业问题而导致在另一个位置进行了扩展，

因此造成主要基础设施投资的浪费 

• 近期内数据中心的负载远远低于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的额定容量，导致电气效率的显著降

低和不必要的大量电费花费 

• 提前安装目前不需要的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造成不必要的设备资金支出和维护合同成本  

 
有效的密度指定模式可以通过将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定制为模块化的大小可调的设计和实施方法

来避免以上这些问题。实施这种架构时要求预先安装主供电配电线路，如行或区域范围内使用的

电源设备和制冷设备。昂贵的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的安装则需要延后，如 UPS 系统、PDU、机

架、行内的配电设备、空调及空气分配设备。区域或行内支持的具体密度将在延期后具体部署时

确定，并且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将按行部署或以行为基础来部署。施耐德电气旗下 APC 的 
InfraStruXure™英飞系统是此类结构的实际示例。 
 
这个讨论引出了建议密度规范方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需要在将来部署的数据中心行或区域进行

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在最坏情况下的最大密度值，并要求主要的电线和管线应当预先安装并支持

此密度；但是对这些行的实际电源和制冷设备的选择应当延后到确定了部署密度和规划之后再进

行。这样，电源和制冷设施的主要成本将控制在实际应用的合理范围内，并且在需要的位置和时

间进行部署。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资金投入和操作成本，建造更具有能源效率的数据中心。 
 
 
 
现在可以建构一种功率密度规范模式来满足前面所述的要求，并解决实际操作中的约束和限制问

题。 
 
该模式包含下列关键因素： 
 
• 创建的数据中心物理布局以成行的机架或机柜为基础 

• 对于每一行，要求达到表 3 所示的数据 

 
 
 
 
 
 
 
 
 

数据 单位 说明 主要用途 

机架位置号 # 行内的机架位置号。包含所有位置， 用来确定行的总电源和制冷要

求 

行内的机架功率均值 kW / 机架 由指定行内的 IT 机架显示的每机架功率密度均值。

必须为机房内的每行都指定 
用来确定整行的总电源和空气

分配要求 

行内的机架功率峰值 kW / 机架 由指定行内的任一 IT 机架显示的每机架功率密度峰

值。必须为机房内的每行都指定 
用来确定机架范围的电源和冷

却分配系统的设计 

 
 
• 对于要在以后部署的行，应当指定最有可能出现的平均和最高机架功率，在实际部署之前

降低这些值只会对规模过大的主要电源布线和管线系统产生非常小的影响 

• 从上述信息中，可以计算出表 4 所示的数据 

模型 

表 3 
机架范围内要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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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单位 说明 主要用途 

可用的 IT 机架总数 # 
设计的可用 IT 机架数，以及分配给电源或制冷基

础设施的所有机架位置最终数目 
用来确定用于规划目的的可用总

电源和 IT 机架空间 

总的最初功率要求 kW IT 机房的功率和制冷要求，不包含以后的部署 用来确定当前电源和制冷基础设

施投资要求 

总的最终功率要求 kW 在最后最坏的情况下，机房的电源和制冷要求。 用来确定电源设施的规模，包括

电源开关、电线及制冷铅管 

峰值功率密度 kW / 机架 任何一行内的最高功率密度 用来建立制冷分配架构 

数据中心平均功率密度 kW / 机架 数据中心的密度范围 
用于和其他常用单位进行换算，

如 W/ft2 或 W/m2。这种转换根据

在表 2 中选择的定义而定 

 
 
使用这个方法来定义密度的最复杂的问题就是机架位置的确定，这是部署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必

须要解决的问题，如不确定则会产生 IT 设备无法使用的情况。1 个机架位置被电源和制冷基础

设施所占用，合理的密度估算参考值为每个 IT 负载 15 kW。根据从现有的 1N 和 2N 数据中心

安装中得到的经验，这个参考值的得出包括了电源和制冷设备和相应的空间要求。精确值将取决

于选择的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机房限制和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指导原则。以施耐德电气旗下

APC 的 InfraStruXure™英飞数据中心系统为例，可以使用施耐德电气旗下 APC 提供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工具，对每个房间设计进行计算。 
 
 
使用操作指南 
使用已说明的模式来指定密度规范并不能保证得到最佳的机房设计。用户对机房布局的选择、对

机房本身的设计以及用户对密度要求的估计都可能影响最终安装的效果。但是，使用这种模式可

得到很多的好处，包括： 
 
• 和其他一般用过的规范方法相比，它可提供更完全和更精确的数据中心密度说明 

• 按照此规范建造数据中心具有更多可预见的性能 

• 该模式非常具体，因而各种成本（包括资金投入和操作成本）都可以快速估算，进而可以

加快设计周期并对替换情况进行分析     

表 4 
计算得到的密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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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调整数据中心部署规模的模块化系统，由此可显著提高电气效率并降低 TCO 。 

 
对于所说明的密度规范方法的实际应用还包括： 

 

• 比较替换数据中心地点或机房位置的 TCO 

• 估算在规划中或现有的数据中心中增加密度的成本 

• 提供可让 IT 用户易于理解的可清楚确定密度预期要求的规范，以便 IT 用户、数据中心操

作员以及数据中心供应商可以确定相同的预期要求 

 
在计算机辅助数据中心设计工具中实施密度规范方法可以加速自动化规范和设计的流程。   
 
 
数据中心规范示例 
下面以示例说明如何使用规范模式来设计实际的数据中心。在这个示例中，首先必须提供一个机

房，必须在机房中确定所有 UPS、配电和冷却系统的位，由于净空限制，没有高架地板。将要

部署的各种网络设备包括刀片式服务器、机架安装式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将刀片式服

务器放置在一起，不要分散摆放。根据估算，当前的要求是填满机房空间的一半。机房保留的剩

余空间的部署密度将超过目前部署密度的 20%，其容量至少可以支持 3 个刀片式服务器机架，

据估测每个机架的功率为 25 kW。可用性要求主要针对非冗余电源和制冷系统。   
 
图 3 显示机房的大致轮廓，其中包含建议的机架布局，整个机房共有 41 个机架位置。根据说明，

第 1、2 和 3 行将会立即完成部署，而第 4、5、6 和 7 行将在以后进行部署。对目前规划的部

署进行审视可以指定行中诸如电力设备等的位置以减少行内的峰值/均值比，并分配位置以便按

照要求在第 2 行将刀片式服务器摆放在一起。第 1、2、3 行机架范围的规范已经写入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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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议的数据中心平面图布
局，含建议的机架布局 
（APC InfraStruXure Build-
Out Tool 软件中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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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单位 行 1 行 2 行 3 行 4 行 5 行 6 行 7 整体 

机架位置号 # 7 7 7 5 5 5 5 41 

行内的机架均值 kW / 机架 2 5 3 4 4 4 4 3.7 

行内的机架峰值 kW / 机架 4 15 6 15 15 15 15 15 

 
 
从这些信息可以计算出第一次部署的平均密度为，每机架 (2×7+ 5×7+ 3×7) / 21 = 3.3 kW。如果

其他行的规划密度超出 20%（尚未指定这些行的详细部署），则可计算出整体数据中心平均密

度为，每机架 (2×7+ 5×7+ 3×7+ 4×5+ 4×5 + 4×5+ 4×5) / 41 = 3.7 kW。给以后未定的行指定较

高的峰值密度 15 kW，将在以后对这些行进行设计和变更时享受极大的灵活性。表 5 说明第 4、
5、6 和 7 行的未来规范。在以后的行中应用较高峰值的唯一结果是限制主要制冷和电源设备的

规模。 
 
使用图 1 对电源和制冷设备最后占用空间的首次估算为，机架密度为 3.7 kW 时保留 30%，相当

于 13 个机架（30% × 41 机架）。从这一点来看，根据密度规范，最终可用的 IT 机架为 70%，

即 28 个机架。   
 
建议的服务器的密度规范在表 5 中表述，表 6 显示了计算值。 
   
 
  
 
 
 

数据 值 单位 备注 

可用的 IT 机架总数 28 # 数据中心中的某些空间被电源和制冷设备占用 

最初的总功率要求 47 kW 
最初必须安装至少 47 kW 的电源和制冷设备。使用图 1，根据行 1、2 和 3 的密度，

可用 IT 机架空间的数目分别为 6、4 和 5 （6 × 2 kW/机架 + 4 × 5 kW / 机架 + 5 × 3 kW / 
机架 = 47 kW） 

最终的总功率要求 104 kW 剩余的电源和制冷设备有 60 kW 之多，延迟到剩余的行确定之后安装（28 IT 机架 × 
3.7 kW / 机架 = 104 kW） 

峰值功率密度 15 kW / 机架 在这么高的密度下进行制冷会缩小可选择的范围并增加成本。在实施此密度的设

计之前，应当考虑进行进一步分散峰值负载的尝试 

数据中心平均功率密度 3.7 kW / 机架 指定的此数据中心的功率密度为目前数据中心平均密度的两倍多。比数据中心当

前的密度小 2% 

 

表 5 
建议的数据中心行密度数据 
 

表 6 
建议的数据中心机房范围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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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步骤是根据设备和系统设计的性质，建立电源和制冷设备的实际位置。这个过程由具体

设备的复杂算法模式、优化规则和客户的偏好习惯而定。针对不同的电源和制冷设备供应商，这

个过程也各不相同，因此这里不再详述。理想状况下，在最初的部署中，只设计必需的电源和制

冷设备，但在实际安装中却需要包含和实施在将来规划的电源和制冷设备，以部分满足指定的将

来部署规划。例如，在部署的第一阶段确保主要电源布线和冷却管线已预装在将来的机架中。请

注意，尽管目前为以后的行指定了机架密度的平均值和峰值，但是这些值可以在将来实际进行部

署之前随时更改，只要整个区域的总功率不超过目前规划的值。 
 
 
 
传统的说明数据中心密度的方法可归结为一种粗放、不完整和不明确的方法。这些传统的方法无

法提供规划指导来确保能够预见数据中心将来在最新一代的高功率密度 IT 设备下的电源和制冷

性能。 
 
本文概述了密度规范的要求，并介绍了制定密度规范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提供了可实施的规范，

可让 IT 员工和设备设计者之间明确交流各种要求，并加速了可预见成本上效益和电气结构上的

益处的数据中心的创建。 
 
 
 
 
 
 
 
 
 
  

结论 

Neil Rasmussen 是施耐德电气旗下 IT 事业部—APC 的高级创新副总裁。他负责为全球最大的
用于关键网络设备（电源、制冷和机柜等基础设施）科技方面的研发预算提供决策指导。 
 
Neil 拥有与高密度数据中心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相关的 19 项专利，并且出版了电源和制冷系统
方面的 50 多份白皮书，其中大多白皮书均以十几种语言印刷出版。近期出版的白皮书所关注的
重点是如何提高能效。他是全球高效数据中心领域闻名遐迩的专家。Neil 目前正投身于推动高

效、高密度、可扩展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专项领域的发展，同时还担任 APC 英飞系统的首席设计
师。  
 
1981 年创建 APC 前，Neil 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完成关于 200MW 电源托克
马克聚变反应堆的论文。1979 年至 1981 年，他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从事飞轮能量
储备系统和太阳能电力系统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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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点击图标打开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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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白皮书内容的反馈和建议请联系：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DCSC@Schneider-Electric.com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并对数据中心项目有任何疑问： 
 
              请与您的   施耐德电气销售代表联系 
 

联系我们 

浏览所有 白皮书 
whitepapers.apc.com  

tools.apc.com  
浏览所有 TradeOff Tools™ 权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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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数据中心机架空间中最终可用的电源和制冷 设备所占的比例 
图 1 所示的图像目的在于在负载功率和电源/冷却设备容量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其中 
 
PI = IT 设备电源 
PN = 电源和制冷设备容量 
DI = kW/机架位置的 IT 设备密度 
DN = kW/机架位置的电源/制冷设备密度 
RN = 电源和制冷设备占用的机架位置编号 
RI = IT 设备占用的机架位置编号 
RT = 空间内的总机架位置编号 
 

IN PP =   
 

IINN DRDR =   
 
 
 
 

但是,  ITN RRR −=  
 
 
因此,       
   

 
 
 
 
 
 
 
 
这个最终公式产生了图 1 所示的函数。DN 的值取决于实际使用的具体电源和制冷设备以及冗余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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